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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重庆市巴南区特色商业街（区）

扶持政策的通知

巴南府办发〔2014〕176 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重庆市巴南区特色商业街（区）扶持政策》已经区政

府第 76 次常务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4 年 9 月 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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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巴南区特色商业街（区）扶持政策

为加快推进特色商业街（区）建设，着力打造一批特色

鲜明、功能完善、品牌响亮的特色商业街（区），根据区委、

区政府《关于进一步加快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巴

南委发〔2014〕18 号）精神，特制定特色商业街（区）扶持

政策。

一、建设主体

对集中打造商业经营面积在 30000 平方米以上或总长度

在 300 米以上的特色商业街（区），建设业主长期持有商业

经营面积在 70%以上的，建设期间所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和城

市建设配套费区级实得部分全额奖励给投资建设业主专项用

于项目基础设施建设（已享受招商优惠政策的除外）。奖励

资金应在建设业主完成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并开业正常经营 1

年以上后再兑现。

二、培育主体

（一）鼓励投资建设业主成立独立的特色商业街（区）

管理机构，负责特色商业街（区）经营、管理和统计数据报

送。对获得以下荣誉称号的特色商业街（区），给予特色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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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街（区）管理机构一次性奖励：被命名为区级特色商业街

（包括美食街区、夜市街区）的，奖励 10 万元；被命名为市

级特色商业街（美食街区、夜市街区）的，奖励 15 万元；被

命名为国家级特色商业街的，奖励 20 万元。

（二）特色商业街（区）四至范围内公共设施附属广告

收益上缴区财政部分全额返还给特色商业街（区）管理机构，

用于特色商业街（区）建设和管理。

（三）特色商业街（区）四至范围内，美化街景设置的

路灯、过街灯、地灯、公益性广告等设施的非经营性用电，

接入城市路灯网。

（四）特色商业街（区）管理机构对入驻经营商户收取

的各种费用实行一费制统一收费。

三、经营主体

入驻特色商业街（区）的经营企业，自入驻之日起正常

经营 1 年以上的给予以下政策扶持：

（一）从事商贸、餐饮服务、娱乐、旅游商品、文化艺

术经营等法人企业，其缴纳的增值税、营业税、企业所得税

区级实得部分，三年内由区财政按照 90%的比例奖励给企业。

（二）入驻的微型企业（含小微企业）、民营企业，享

受相关小微企业、民营企业扶持政策。

（三）入驻的总部企业，享受总部经济扶持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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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入驻的法人企业，符合限上商贸服务企业要求并

向国家统计局直报商贸统计数据的，给予 2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（五）入驻的企业凡新获得商务部“中华老字号”称号

的，一次性奖励 10万元；新获得重庆商委命名“重庆老字号”

称号的，一次性奖励 5 万元。

（六）入驻的企业凡新被评为国家三星级以上宾馆的（含

三星），给予 5 万元一次性奖励；凡新被评为国家三钻级以

上酒家的（含三钻），给予 3 万元一次性奖励；凡新被评为

重庆市三星级以上农家乐的（含三星），给予 2 万元一次性

奖励。

（七）对商贸企业、服务型企业、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中

的加工型企业入驻的，在新增加的岗位中，当年新招用在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 1 年以上且

持“就业失业登记证”（注明企业吸纳税收政策）的人员，

与其签订 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

在 3 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营业税、城市维

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，

限额标准为每人每年 5200 元。

（八）对持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员，

在特色商业街（区）创业的，在 3 年内按每户每年 9600 元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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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营业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

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。

（九）对自主就业从事个体经营的退役士兵，在特色商

业街（区）创业的，在 3 年内限额依次扣减营业税、城市维

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，限额

标准为每户每年 9600 元。

（十）对符合规定条件的接收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的企业，

在 3 年内按企业实际新招用退役士兵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

营业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和企

业所得税，限额标准为每人每年 6000 元。

（十一）对安置残疾人的企业，由税务机关审批后，按

企业实际安置残疾人数，限额（最高不超过每人每年 3.5 万

元）即征即退增值税或减征营业税。企业支付给残疾人的实

际工资可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。

（十二）合理放宽对特色商业街（区）灯饰、广告设置

规定，简化入驻企业灯饰、广告审批手续。纳入城市夜景规

划的重点灯饰项目，按照有关规定享受用电电价优惠政策。

（十三）对按照统一规划样式和色调安装店招的企业，

每户一次性补助 5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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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四）购物消费高峰时段，在特色商业街（区）周边

支路、巷道划定临时停车位，由停车办统一规范管理，免收

车辆停车费。

（十五）支持入驻企业在不影响交通的前提下，利用节

假日、周末、店庆等开展各类促销活动，以提高人气、拉动

消费。

四、特色商业街（区）认定

按照“成熟一条命名一条”的原则，由特色商业街（区）

管理机构申报，属地镇街初审，区商务局牵头组织审核，报

区政府批准。凡未经区政府批准的特色商业街（区），不享

受本扶持政策。

五、本扶持政策所称特色商业街（区）包括符合要求的

美食街区、夜市街区

本扶持政策所称特色商业街（区）是指能够满足人们商

业的综合性、专业性和社会性需要，由多数量的商业及服务

设施按规律组成，以带状街道建筑或以岛状商业建筑形态为

主体，统一管理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性商业集群。街区内

经营同类商品或提供相关服务的店铺数量或营业面积，应占

全部店铺数量或营业面积的 50％以上。

六、同一企业同时具备享受多项税收优惠政策的，按“就

高不就低”的原则执行，不叠加享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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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本扶持政策由区商务局负责解释。


